	附件2：
临湘市科工局免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条件
	处理结果

	
	
	
	
	

	1
	骗取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提名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协助他人骗取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
	《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 骗取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由主管部门依法撤销奖励，追回奖章、证书和奖金等，并依法给予处分。违反本法规定，提名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协助他人骗取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由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其提名资格，并依法给予处分。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免予处罚

	2
	违规生产、销售、使用粘土砖的。
	《湖南省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条例》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及墙体材料改革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建筑工程墙体材料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受理和处理各种投诉与控告，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免予处罚

	3
	单位和个人将水泥生产企业生产的散装水泥进行包装后销售
	《湖南省散装水泥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将水泥生产企业生产的散装水泥进行包装后销售的，由散装水泥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按照包装销售袋装水泥每吨三百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免予处罚

	4
	违规使用袋装水泥的
	《湖南省散装水泥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使用袋装水泥的，由散装水泥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按照使用袋装水泥每吨三百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免予处罚

	5
	禁止施工现场机器搅拌砂浆的建设工程（不含居民家庭装饰装修工程）在施工现场机器搅拌砂浆的
	《湖南省散装水泥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在施工现场机器搅拌砂浆的，由散装水泥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按照搅拌的砂浆每吨六十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免予处罚

	6
	对危害电力设施的违法行为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免予处罚

	7
	将信息工程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单位的违法行为
	《湖南省信息化条例》第五十一条   将信息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对不具有国家规定的资质承揽信息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免予处罚



